
111年 2月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各法院收結概況 

111年 2月本院暨所屬各法院民(含民執)刑事總計受理 484,028件，高院 19,149件

(民事 54.7%、刑事 45.3%)；地院 464,879件(民事 39.2%、民執 38.5%、刑事 22.3%)。依

終結及未結分述如次: 

壹、總計終結 205,836件 

一、高院終結 3,237件  

(一)、民事終結 1,240件(較上月減 349件):本院 621件，占 50.1%、臺中高

分院 22.3%、高雄高分院 14.5%、臺南高分院 11.5%、花蓮高分院

1.6%。 

(二)、刑事終結 1,997件(較上月減 1,327件):本院 981件，占 49.1%、臺中

高分院 22.9%、高雄高分院 13.3%、臺南高分院 12.4%、花蓮高分院

2.3%。 

二、地院終結 202,599件 

(一)、民事終結 69,616件(較上月減 19,935件）:前三依序為臺北地院 9,485

件(占 13.6%)、新北地院 8,478件(占 12.2%)、臺中地院 8,197件(占

11.8%)。 

    (二)、民執終結 106,005件(較上月減 34,407件):前三依序為新北地院 14,096

件(占 13.3%)、臺中地院 11,108件(占 10.5%)、臺北地院 10,510件(占

9.9%)。 

    (三)、刑事終結 26,978件(較上月減 9,291件):前三依序為 桃園地院 3,347件

(占 12.4%)、臺中地院 3,030件(占 11.2%)、新北地院 2,647件(占

9.8%)。 

貳、總計未結278,192件  

一、高院未結 15,912件  

(一)、民事未結 9,244件(較上月增 176件)，月底平均每法官未結 69.8件：

臺中高分院 71.4件、本院 70.4件、高雄高分院 70.1件、臺南高分

院 70.0件、花蓮高分院 43.0件。 

(二)、刑事未結 6,668件(較上月增 341件)，月底平均每法官未結 43.8件：

本院 47.4件、臺南高分院 45.4件、高雄高分院 43.3件、臺中高分院 

37.4件、花蓮高分院 35.3件。 

二、地院未結 262,280件  

(一)、民事未結 112,689件(較上月增 276件)，月底平均每法官未結 156.7

件：平均未結件數最多前三名，依序為桃園地院 210.7件、新北地

院 202.3件、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95.3件。 

(二)、民執未結 72,943件(較上月減 9,363件)，月底平均每司法事務官未結

342.5件：平均未結件數最多前三名，依序為花蓮地院 647.8件、臺

東地院 523.8件、橋頭地院 456.1件(上月列第四名)。 

(三)、刑事未結 76,648件(較上月增 199件)，月底平均每法官未結 124.2

件：平均未結件數最多前三名，依序為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92.5

件、桃園地院 183.3件、屏東地院 155.1件。 

 


